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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回来，承包田归别人了
3 年多了，全家一分地也没有，无奈全部外出打工

名称对不上，领不了补贴
经销商更改，市民想重开发票犯了难

本报 1 月 18 日热线消息
(记者 李晖)张先生买了参

加下乡补贴的机动三轮车，

却因经销商更改，发票上的

经销商名称与下乡补贴系统
内的名称不同，不能领取补

贴，想重开发票犯了难。

18 日，白沙埠镇的张先生

给本报打来热线电话反映，2010

年 12月中旬，他花 4800元钱买

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该品牌参

加三轮车下乡补贴，张先生可

获得 600多元的下乡补贴费。

张先生办理好三轮车的相

关手续后，便到相关部门领取

补贴费，工作人员却告诉他，购

车发票上三轮车的授权经销商

名称与下乡补贴系统内的名称

不同，他不能领取补贴费。

张先生联系到三轮车经销

商，要求销售人员更换发票，但

是销售人员却告诉他，发票不能

随意更换，想要重新开发票，要
交 100 元手续费

才可以。

记者联系到

三轮车的经销

商，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

品牌摩托车的经

销商之前是另一
个工贸公司，前

不久经营权转到

了他们公司，所

以下乡补贴系统

的授权经销商不是他们公司。

但三轮车现在是他们在销售，

发票只能开自己公司的名称，

想要把发票换成其他公司的很

困难，即便是交了钱也不一定

能开出发票。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临沂
市商务局，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还没有明确规

定如何解决经销商更改和系

统内名字对不上的情况。如

果经销商换了，下乡补贴系

统不能识别，只能靠之前的

经销商和现在的经销商相互

协调，给消费者重新开发票。

随后，记者咨询了临沂市

国税局流转税科的李科长，他

表示如果商家给顾客开具的

发票有问题，商家应免费给顾

客重新开具发票，不管是什么

情况，都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两家公司应当协调好，避免给

购车的顾客带来麻烦。

本报 1 月 19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王璐)业主要想

开车进出小区，必须办理小

区门卡，办理第一张门卡要
交 200 元，办理第二张门卡

则要交 600 元。一张门卡要
收这么多钱，业主质疑收费

不合理。

1 月 19 日，家住泰亨花

园小区的刘先生反映，他们

小区物业公司要求业主为车

辆办理门卡，办理第一张门

卡要交 200 元，办理第二张

门卡则要交 600 元，他家有

两辆车，办门卡就要交 800

元，他认为收费过高。

记者来到泰亨花园小

区，在小区门口的岗亭处，记

者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小区

物业办的通知：“小区智能出

入口道闸系统(蓝牙远距离

控制)数字监控系统即将运

行，为方便广大业主的安全

出入，现将有关购卡事宜通
知如下：一、原则上一户限购

一卡，每张卡 200 元；二、若

需购买第二张卡，每张卡

600 元；三、丢失补卡，每卡

收 600 元。”

一位值班的物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负责泰亨花园

小区物业管理的是澳尔诺物
业公司，门口的办卡通知也

是由公司制定的。以后小区

业主要想开车进小区，就需

要办门卡。而之所以办理第

二辆车的进门卡需要交 600

元钱，是为了确保小区业主

都能够有地方停车。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市物
价局收费管理科，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执行的收费

管理办法中，并没有涉及到门

卡收费的相关规定，办理门卡

如何收费需要物业公司与业

主通过协商来确定。

对此，山东上和律师事务
所的张静律师表示，如果门禁

系统属于合同中注明的小区

物业配套设施，物业公司在为
业主办理门卡时，就不能收取

门卡费用；如果属于小区后期

添置设施，物业为业主办理门

卡时，可以收取一定的成本费

用，但是必须提前公示，并征

得业主委员会的同意。如果门

卡收费过高，业主委员会可与

物业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业
主可以起诉，通过法律途径解

决。

本报 1 月 19 日热线消息 (记

者 张斌)苍山一家农民外出打工，

回家后发现自家的近 5 亩承包田都

已被分给了别人。现在家中一分田

地也没有，家中 5 口人只能全到外
地打工挣钱养家。

苍山县磨山镇张庄村的村民张纪

孝告诉记者，1998年，他与村委签订合
同承包村内 5亩农田，耕种了几年后，

2007年上半年，张纪孝全家外出打工，

当年秋天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近 5 亩

承包田已经到了别人名下。后经打听

得知，原来自己的地被原来的村支书

以每亩 300元卖给了 5家农户。

之后，张纪孝又多次找到村委、

镇政府反映此事，镇政府对张纪孝

的事情非常重视，表示愿意帮助张

纪孝解决问题，无奈的是现在村里

已经无地可分，现在张纪孝一家 6

口人，除了小孙子呆在家中，家中 5

口人只能在外打工。

记者在张纪孝和村委签订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看到，张纪孝

家 4 口人承包的村里 4 . 84 亩土地，

承包时间为 1998 年 10 月 8 日至

2028 年 10 月 8 日，共计 30 年。

记者联系到张庄村村委书记张

阵中，他告诉记者，自己刚上任不

久，张纪孝承包土地的问题是由前

任村支书处理的，对于事情的具体

的细节并不清楚。

对于张纪孝要求归还农田，张

阵中表示：“地已经分给了那 5 家农

户，再要回的话那 5 家也不答应。”

他建议张纪孝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要回土地。

进小区 办门卡

第一张 200 元，第二张 600 元
业主质疑收费过高，律师表示物业收费应征得业主同意


